
第三章 项目需求 
 

一、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投标人认定

为小型、微型企业且由小型、微型提供服务的，投标报价给予 6%的扣除。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政策。 

3.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 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 

5. 本项目为服务采购项目，执行相应政府采购政策。 

二、本项目为 2019-2021 年中考报名与普通高中录取服务项目采购 1 项，具体要求如

下： 

序

号 
服务名称 数量 服务要求 

一、硬件服务要求 

1 数据服务 2 项 

要求必须能满足约 5 万考生上网及信息存储（数据量约 2T）的数据存储服

务器及 Web 服务器。信息存储要保存考生报名操作历史记录，对数据进行

实时热备份。 

2 网络服务 1 项 

1.满足同时在线约为 5万人的并发数，考生提交的数据必须得到有效响应，

不掉线、不丢包。 

2.录取报名期间考生上网登录，录取报名期间考生上网登录、学生查询等

操作时页面响应时间≤1秒。 

3.需有负载均衡系统及备用数据链路。 

4.对全市约 350 个集中报名点上网条件进行保障与应急处置。 

5.资源负载率不能超过 50%，即在整个服务期内资源负载率必须始终保持在

50%以下。 

3 
系统维护与

安全服务 
1 项 

1.网站与域名建设。 

2.系统（含网站与后台支撑系统，下同）维护。 

3.对系统进行国家教育信息三级以上（含三级）等级保护。 

4.要求必须具备主动防御攻击功能，数据必须安全、保密、准确。 

5.域名和系统维护时间到 2022 年 3月 31 日。 

二、系统功能要求 

1 
报名与录

取服务 
1 项 

提供桂林市中考网上报名、录取服务，包含全市中考报名信息填报与考务

管理、中考成绩网上查询、全市普通高中各时段招生报名、中职招生时段

报名、小升初网上报名、学生上网密码信函制作、培训等功能及桂林市招

生考试院根据当年桂林市中考政策确定的其它服务要求。 

1.中考报名与考务管理服务 



（1）全市学生通过 IE 浏览器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报名信息，修改与查询信

息。 

（2）网站必须提供在线拍照功能，拍照后照片与学生关联，提供批量与单

个导入照片功能。 

（3）报名时通过互联网分级实现初中学校、各县（市、区）招生办、市招

生考试院对各类考生信息的审核、整理、统计、下载，打印花名册和报名

情况分类统计表，数格式由采购人确定。 

（4）系统必须提供报名信息回收站功能，对于取消报名的学生可以在回收

站中查询到，误操作的可以还原，每级用户根据权限操作对应级别的学生

数据。 

（5）凡在桂林市属初中学校（含民办）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首次填报必

须通过手机验证，每个手机号只能注册一次。考生修改密码仍需通过注册

的手机验证。 

（6）实现全市中考网上分级考务管理功能。包括信息修改、资格审核、考

场编排、准考证个人与批量打印、座位表、考场安排表、体育测试道次编

排及其它采购人根据中考政策要求必须具备的功能。具体功能根据采购人

要求确定。 

（7）时间约在每年的 4 月中旬开始。 

2.中考成绩网上查询： 

（1）实现中考成绩的网上查询功能，时间约在每年的 7 月 7 日。 

（2）保证数据准确、保密、安全。 

（3）成绩格式由采购人确定。 

3. 普通高中招生报名服务： 

（1）全市学生通过 IE 浏览器实时填报、更改志愿，查询实时排名、各学

校报名情况、招生进度，查询录取结果与有关公示信息。实现各校各类招

生计划实时竞争排名自动化，提示信息简洁直白化，学生选择学校时，实

时弹出各校的收费、住宿情况信息。各校的竞争规则由桂林市教育局确定。 

（2）通过互联网实现初中学校、高中学校的查询、下载和市、县（市、区）

级招生部门招生行政管理。 

（3）提供全市普通高中录取各时段招生服务。时段设置、条件、起止时间

由采购人根据市教育局当年有关招生政策确定。学生在各时段招生报名期

间，通过互联网上网报名，以实时竞争方式，确定录取名单。各时段招生

报名时，必须满足市教育局确定的区域性、学区生、自主招生的各项条件

限制，以及采购人在录取报名前根据当年招生政策确定的其它功能。 



（4）在市区及十二县（市、区）初中学校、招生考试部门指定的地点设立

与互联网报名同步的公共报名服务点，接受没有上网条件的学生报名。 

（5）学生登录个人页面报名和查询有关信息，报名时每次选择一个志愿。

系统应具有方便的更改志愿、查询实时排名功能。学生在清除志愿或报名

后排在末尾时，系统要给出警示性提醒。各时段招生报名时，没有进入已

结束报名学校录取范围内的学生，系统要给出明显的提示；进入录取范围

内的学生，系统必须自动锁定，不能再进行任何报名操作。 

4.中职招生报名功能： 

（1）实现全市中职学生招生网上报名，修改联系电话等采购人认为有必要

的信息。 

（2）实现中职学校网上报名错时结束，报名结束后由学校在网上进行录取。 

（3）学生报名时，显示学校简介。 

5.小升初网上报名： 

（1）实现桂林市区初中学校小升初网上报名、排序、摇号和录取。具体操

作根据当年市教育局的有关规定确定。 

（2）时间约安排在每年的 5月中旬到 6月上旬，具体时间和工作要求由桂

林市教育局确定。 

6.市教育局和十二个独立行政区域临时增加的普通高中录取服务功能。 

三、其他服务要求 

1 

学生上网

密码信封

制作 

1 项 

为全市所有考生制作网密码信封，人数大约 5 万人，完成时间为每年 6

月 30日前，具体要求如下： 

1.全部密封。 

2.由投标人负责邮寄到各初中学校。 

3.具体人数按当年中考报名人数。 

2 
培训和系统

压力测试 
1 项 

1.为全市初中学校相关人员进行网上报名、网上填报志愿培训。 

2. 为全市约 5万名考生提供网上报名与填报志愿培训，时间：每年 3月下

旬至 6月中旬。 

3.中标供应商进行系统压力测试，在每年 4 月中旬前向采购人提供压力测

试报告，压力测试报告中显示的资源负载率不能超过 50%（即在整个服务期

内资源负载率必须始终保持在 50%以下）。在每年每个阶段服务结束之后向

采购人提供系统资源使用情况报告。 

3 保障服务 1 项 
1.保障服务期内系统正常运行。 

2.由中标人根据当年桂林市教育局的要求完善系统功能。 

4 系统服务 1 项 1.由中标人根据本项目服务需求自主开发相应的服务系统，系统必须经采



购人测试、审核，确认完全达到服务要求才能投入使用。 

2.在每年 4月 10 日之前不能完成系统开发的视为违约，终止合同，由采购

人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3.桂林市中考政策与普通高中录取操作办法按采购人要求执行。 

4.对于不符合服务要求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整改，中标人必须在实施时间

节点前完成。阶段性工作完成后必须双方签字认可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工

作。 

5.本项目实施范围共十三个独立行政区域，中标人必须根据各行政区域的

要求，提供适合当地政策的服务。 

5 
应急备用

系统 
1 项 

中标供应商必须于每年 4月 20日前做出完善的服务应急处置方案，报桂林

市教育局审核、备用。 

6 工作要求 1 项 

1.本项目服务内容必须按照桂林市教育局的年度规定的时间节点，按期完

成，不得以各种原因推迟、延后，否则视为全部合同未完成。 

2.中标人必须遵守保密规定，不得私自向外泄漏、发布任何有关学生个人

信息、成绩信息及招生信息，否则视为全部合同未完成。 

3.拟投入本项目人员中，至少具有 1 名项目经理，中标后，中标供应商必

须另安排 2-3 名核心技术工作人员在中考报名、小升初、高中招生志愿填

报期间分别到市教育局、市考试院工作，由市教育局与市考试院提供上网

与相应的工作地点进行驻点保障，技术人员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具

体工作起始时间、期限由采购人根据桂林市教育局当年的工作安排确定。 

4.系统具体的功能和操作细节，根据桂林市教育局的当年政策要求，由采

购人确定。上级要求临时增加的功能，原则上在距实施时间不足 10 天的，

由双方协商解决，否则必须无条件执行。 

5.根据测算，本次招标以 5 万人为基数确定服务规模，中标人必须根据当

年的中考实际报名人数提供报务，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预算或者减少

服务内容。 

商务要求 

签定合同日期 自中标公告发出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 

服务时间及地点 
服务交付时间：2019 年 4月 15 日；服务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3月 31 日。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1.本项目分三年付款，每年付款金额为中标金额的三分之一。 

2.每年付款时间为：在当年中职录取完成一个月后，经采购人确认服务及其它要求全

部达到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付清当年的合同价款（无息）。 

其他要求 

1.本项目所包含的系统网站页面风格、版块功能、内容布局等版权属桂林市招生考试

院。 

2.中标供应商必须在每年 5 月底之前提供系统三级等保备案证明或备案方案给采购

人。 

3.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实施方案，以作为评标的重要依据，具体包含内容如

下： 

（1）系统设计方案：包含①功能设计（系统需求的理解，设计思路，设计功能满足

业务的需要，各个系统功能满足招标文件的程度、关键技术解决和资源整合利用的介

绍等）；②安全设计方案（系统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方案，系统实现安全防范软硬件

结合设计等）； 

（2）网络架设方案：包括①技术设计方案的规范设计；②技术手段；③实现机制等

方面情况（主要针对所采用开发技术、系统架构设计、网络架构、负载能力、部署模

式）等； 

（3）培训方案； 

（4）保障方案； 

（5）应急处置方案：包括①运行维护过程中的安全管理；②应急处置预案方（包括

系统崩溃无法访问时，能切换至备用系统进行数据的录入，保障报名工作顺利进行

等）； 

（6）项目组织管理方案：包括①项目组织措施；②项目实施规范和项目管理制度；

③进度安排和措施保障；④质量控制及措施等。 

4. 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提供服务方案，以作为评标的重要依据，具体包含内容如下： 

（1）项目人员配备承诺； 

（2）保障本项目实施的其他服务承诺。 

5. 根据有关政务信息公开要求，该项目中普通高中录取最终结果必须部署在桂林市

政务云平台供公众查询。桂林市政务云管理人员联系方式由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咨

询。 

6．若中标供应商在 2019 年 4月 1 日前无法按照本项目报名服务需求提供桂林市中考

报名服务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不予支付任何费用，其不利后果由中标供应商

自行承担。 

7.投标报价应包括本次采购范围内服务价款（包括实施服务及相应服务配套设备的占

用价款）、完成本项目服务所需的劳务费、技术服务费、资料收集、研究、指导、交

通、通讯、差旅费、住宿费、办公场地、版权或知识产权、管理费、利润、税费、验

收、安装调试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等相关一切费用，投标人

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8.本项目总预算金额为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4500000.00），超出政府采购预算



金额的投标报价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注：本“项目需求”中的条款要求（除项目实施方案、服务方案外）均为实质性要求，

投标人需于投标文件中逐条承诺，若有任意一项未实质性响应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